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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_Toc170750642]概述
第1节 [bookmark: _Toc7557][bookmark: _Toc170750643]规划区概况
第1条 [bookmark: _Toc170750644] 规划区概述
温岭是中国大陆新千年第一缕曙光首照地，地处浙江东南沿海，
长三角地区南翼，是著名的温黄平原所在地，素有“曙光首照地·东海好望角”之美誉，辖5个街道、11个镇，市政府驻温岭市太平街道。温岭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是中国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诞生地，是浙江省经济强县。
早在新石器时期，温岭境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明成化五年（1469年），始设太平县。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山西、安徽、四川等省太平县同名，改称温岭县，因境西温峤岭别称“温岭”而得名。1994年2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县级温岭市。
进入新时代，温岭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温岭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牢记习总书记“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的嘱托，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两城两湖”的战略决策，力争打造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宜业宜居现代化中等城市、县域治理现代化标杆市、共同富裕示范区，奋力谱写“两个先行”中国式现代化温岭新篇章。
  
第2节 [bookmark: _Toc26661][bookmark: _Toc170750645]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道路命名情况
第2条 [bookmark: _Toc170750646]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第2.3.1条 人口现状
据2023年5‰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 144.1万人 ，占台州市域常住人口 671.2万人的 21.47%，相比 2010 年六普数据（ 136.7 万人）常住人口增长了7.4 万人 ，增长较为迅速。
第2.3.2条 产业经济
温岭民营经济发达，2023年温岭市实现生产总值1351.32亿元，同比增长4.1%，是台州唯一的GDP破千亿的地区。温岭作为浙江县域块状经济发展的典型缩影，产业集群化发展特征鲜明，目前形成了以高端装备、电子信息与光电子制造为主的两大产业体系，以及以温岭经济开发区和温岭工业园区为主的两大市域高能级产业平台。
第2.3.3条 城市建设
[bookmark: _Toc25694]上一轮温岭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一城、一带、多点”的市域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近年来，随着温岭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 “一城”、“一带”的总体格局向“两城两湖”战略转变。一方面，由中心城区（含温峤工业城片区）、泽国、大溪组成的大三角品质新城整体空间框架已基本形成，泽国向南、大溪向东、中心城区向北的相向发展态势显著，主城区与泽国、大溪两大建设平台的深度融合正在推进。另一方面，由温岭经济开发区、松门、石塘组成的滨海新城空间融合也已逐步展开，产业、资源、设施等的共享共建正积极谋划中。温岭市基本确立了人港产城旅一体化发展的长远目标。
[bookmark: _Toc170750647]
第三节  道路路名建设现状和建设目标
第3条 [bookmark: _Toc170750648]温岭市道路路名网络建设现状
到目前为止，温岭全市域仍处于大量的规划建设之中。当前，全市已命名道路1123条，已建未命名、在建及规划建设的道路127条。
道路路名反映了一个地域的民族融合、疆域变化和文化演变。温岭市编制了《温岭市地名志》《温岭市区地名总体规划（2007—2020）》《温岭市行政区划图集》等。温岭市道路命名较多采用吉祥如意字，如荣、昌、盛、兴、华、万等，难以彰显温岭较独特的民营经济发源地、海防文化、温黄平原的农耕及河道文化、渔乡文化等城市特质。也存在如寓意过于宏大、或怪异难懂，或用字语法不规范的道路路名，还因原先以街道（乡、镇）或管委会区域范围内进行各自命名，造成一路多名、一城重名或音意雷同的，不利于道路精准指位和市民出行。如西城路～兴城路～川安北路～川安南路～东辉北路～东辉中路～东辉南路，共有7个名字，而实际是同一条城市道路。有的道路取两头道路路名各一字组合而成，派生出新的地名。如东万路、泽牧路、牧潘路等等。
第4条 [bookmark: _Toc170750649]温岭市道路路名网络建设目标
目标是构建具有温岭市地域特色的道路路名体系，确定温岭市道路路名的命名思路和基本原则，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运行、方便部门管理与群众使用的道路路名网络系统，使道路路名与温岭市经济社会保持协调发展，满足温岭市 “两城两湖”战略发展的需要。为此，要紧跟现代化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彰显“曙光之城”的形象,重点突出温岭市的民营经济发源地（以泽国、大溪、新河、滨海为重点）、海滨特色（以经济开发区、松门镇、石塘镇为重点）、渔乡风情（以礁山、石塘、箬山为重点）、东瓯古国遗迹（大溪）、千年古镇风貌（温峤）、海防抗倭精神（以新河、松门、城南、石桥头为重点）、革命精神（以坞根为重点）、现代城市风貌（以中心城区、高铁新区为重点）。

第2章 [bookmark: _Toc170750650][bookmark: _Toc17938]总则
第5条 [bookmark: _Toc170750651]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包括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
市域范围：总面积约2412.96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约1074.81平方公里。中心城区范围：规划区范围包括五个街道以及温峤镇的工业城片区，总面积 140.48 平方公里。
第6条 [bookmark: _Toc170750652]规划期限
温岭市道路路名规划方案规划期限确定为2024—2035年,着重是至“十四五”末。
第7条 [bookmark: _Toc170750653]规划目标
一是创新道路路名命名思路及方法，构建具有温岭市地域特色的道路路名体系；二是道路路名命名工作实现“五个统一”（即：工程立项名、工程方案名、工程合同名、工程档案名与工程命名名的统一）。
第8条 [bookmark: _Toc170750654]指导思想
以《温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温岭市城区综合交通规划》《温岭市环龙门湖科创带城市设计》和各镇（街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为基础，构筑温岭市富有文化和历史的道路路名网络，注重城市核心形象的塑造，建设活力荟萃的“两城两湖”，增强道路路名的整体性、系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体现温岭地域经济特色和文化特色，提高道路路名文化品位，方便社会交往。
第9条 [bookmark: _Toc170750655]规划原则
1.与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衔接的原则。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结合城市性质与功能定位，使道路路名规划与城市空间布局有机衔接、城市道路路名与城市空间拓展同步推进。
2.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原则。将温岭市道路路名纳入规范化、标准化轨道，形成科学布局、合理组合的道路路名系统，构建区域道路路名板块，使各道路路名板块既有鲜明的主题特色，又相互协调衔接，且统一于一个整体，保持道路路名稳定。
3.继承性与稳定性原则。在原有道路路名体系的基础上，发掘道路路名的历史文化内涵，坚持道路路名文化遗产优先保护，在原有道路路名体系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力求使新构建的道路路名体系与之协调衔接。对已批复的道路路名采取保留原则，与地域特征严重不符的除外。
4.文化性与时代性原则。将保护历史道路路名与创新时代精神有机结合，使历史文化道路路名依法传承、保护。与时俱进，使新生道路路名具有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保持道路路名的可持续发展，注重温岭市经济、文化所表现出的时代性特征。
第10条 [bookmark: _Toc170750656]规划依据
1.《地名管理条例》国令第753号；
2.《关于我同外国结为友好的城市不以对方地名、人名命名街道或建筑物的通知》（国办发〔1987〕26号）；
3.《地名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民政部令第71号）；
4.《关于开展城市地名规划工作的通知》（民发〔2005〕65号）；
5.《关于实施地名公共服务工程的通知》（民函〔2005〕122号）；
6.《浙江省地名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56号）；
7.《台州市地名管理实施办法》（台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08号）
8.《温岭市地名管理实施办法》（温岭市人民政府令第101号）

9.《温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2-2035）》；
10.相关镇（街道）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城市设计。
11.《温岭市区地名总体规划（2007—2020）》 
12.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第3章 [bookmark: _Toc170750657][bookmark: _Toc7626]道路路名体系构建思路及采词引导
[bookmark: _Toc24668][bookmark: _Toc170750658]第一节 道路路名体系构建思路
第11条 [bookmark: _Toc170750659]道路路名体系构建原则
构建道路路名体系，坚持“历史文脉传承，天文地理承载，主导产业支撑，未来战略引领”的引导思路；充分考虑区域空间发展规划，建立温岭市道路路名体系的空间框架。
第12条 [bookmark: _Toc170750660]道路路名体系构建内容
以《温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体系的总体框架和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的具体规划为基础，在宏观的架构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道路路名，针对性地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引导思路和措施，以达到提升全市道路路名网络结构整体质量，加强协调性的目的。
[bookmark: _Toc170750661][bookmark: _Toc1572]第二节 温岭市道路路名采词引导
第13条 [bookmark: _Toc170750662]区域道路路名采词要点
1.构建指位清晰，地理实体属性概括准确，区域特征明显，道路路名系列化明显的道路路名网络系统。
2.对不同地理位置的道路路名，确定符合当地自然地理和人文特点的系列名称，确保全市道路路名整体有序。
3.按道路布局的基本框架对规划区道路路名布局进行引导，以道路路名空间布局划分的区块为单位进行道路命名系列设计，明确各区块道路路名采词定位，规范东西南北方向采词标准，综合考虑各区块功能特色等因素。
4.关注新增道路路名与周边原有道路路名的协调问题，以系列化、层次化、标准化为原则，形成规范的采词标准，从而提升道路路名网络的条理性，提高道路路名的文化品位，加强道路路名规范化。
第14条 [bookmark: _Toc170750663]温岭市采词引导
1.遵守温岭市国土空间规划、温岭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相关标准和原则，依据相关规划中温岭市“两城两湖”未来的城市建设方向、功能特色布局等内容细化采词导向。
2.温岭全市范围内的道路路名采词，必须结合温岭全市的国土空间规划方向和道路路名命名现状，避免重复雷同与歧义歧音，致使出现道路路名混淆、辨识度低等问题。同时，基于台州“三区两市”的考量，温岭市道路路名也要注意与台州市区道路路名关联分析，实现主要规定一致，避免新命名路名雷同等。
3.从历史文脉传承的角度出发，将历史道路路名和以行政村、自然村等村名为路名的，结合人文故事为采词导向，传承地名文脉，留住历史记忆。新增道路命名要做到与“乡村著名行动”相结合，助力乡村振兴，争取成为台州市道路命名典范。
4.从天文地理承载的角度出发，结合温岭市的自然地理实体，以温岭众多的山峰、河流、海岛、湖泊、湿地、港湾等自然环境特征为采词导向，营造绿色生态、宜室宜居氛围，突显温岭的方山、楼旗尖、老虎山、长屿等山峰。
5.从主导产业支撑的角度出发，根据温岭市相关规划和功能区块内主导产业布局，结合交通定位、贸易流通、博览展销、游憩商业等为采词导向，宣传特色产业文化。
6.从未来战略引领的角度出发，根据温岭市未来建设发展规划，结合打造商业商贸活力中心、总部经济服务中心、文化创意休闲中心、多元社区邻里中心多个角度出发，根据功能划分、产业定位、用地性质，从功能特色、美好愿景、文雅艺术等方面考虑采词。
7.根据道路路名语词文化体系的框架，结合温岭市的功能定位，按道路路名布局，逐步建立适宜温岭市的道路路名分区采词表及采词区域分布图。


第4章 [bookmark: _Toc3773][bookmark: _Toc170750664]道路路名通名规则
第1节 [bookmark: _Toc170750665][bookmark: _Toc1348]道路路名通名使用原则和类别
第15条 [bookmark: _Toc170750666]道路路名通名概念
道路地名是人们根据交往和指位的需要，对具有特定位置和地域范围的道路实体所赋予的专有名称。一个完整的道路路名包括专名和通名两个部分。道路路名通名是道路实体类别属性的标识，是道路路名中能使人们正确识别地物的重要成分，是一个完整的道路路名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岭市道路路名通名有：快速路、高架、互通、立交、大道、大街、街、路、巷、弄等。使用原则：便于判别原则。通名使用应以便民为目的，方便大众判别方向、位置。如：规定横向按系列路、巷命名，纵向按系列路或街、弄命名，形成“路+弄”、“街+巷”的传统结构；规定“东南西北路”都是指道路的具体指向。如果是位于一个地理实体东南西北侧的道路，应该用“环镇”或“环湖”东南西北路为宜，这样有助于指向性统一。
第2节 [bookmark: _Toc17193][bookmark: _Toc170750667]道路路名通名使用规范
第16条 [bookmark: _Toc170750668]道路交通设施通名使用规范
1.道路通名
温岭市道路通名具体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结合城市道路网络规划的量化标准，道路红线宽度在40米及以上、长度在2公里以上的主干路宜用大道（核心商业区可以用大街）作通名；道路宽度为12米（含12米）—40米（不含40米），通名使用路或街；道路红线宽度12米以下的，通名宜用巷、弄，特殊情况的可以用路作通名，老街、商业街区的可用街作通名。
b)根据温岭市道路命名使用习惯，在城区和乡镇范围内新建的南北向道路可以以路、街为通名，新建的东西向道路宜以路为通名。与路相交的12米以下的道路为弄，与街相交的12米以下的道路为巷。
c)高架道路以快速路、高架、互通（立交）为通名。
d)除上述通名外，不允许擅自使用其他通名，或自定通名的等级规定。
2.交通设施通名
交通设施通名可以使用大桥、桥、立交桥、天桥、地下通道、隧道、港、港区、码头、站、线等作为通名。具体使用时要符合下列要求：
a)大桥：用于多孔跨径总长在100米及以上或单孔跨径在40米及以上的桥梁； 
b)桥：一般用于跨越河流、公路、街路等的桥梁；
c)立交桥：用于互通式、分立式的车行道路立交桥；
d)天桥：用于互通式、分立式的人行天桥；
e)地下通道：用于行人通行的地下交通设施；
f)隧道：用于贯穿于山体或埋置于地层内的以火车、汽车等通行为主的交通设施。

第5章 [bookmark: _Toc170750669][bookmark: _Toc28093]道路路名专名规则
第1节 [bookmark: _Toc10030][bookmark: _Toc170750670]道路路名专名采词原则和导向
第17条 [bookmark: _Toc170750671]道路路名专名采词原则
1.标准化原则。道路路名专名采词应标准化、规范化，能够反映温岭市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体现时代精神风貌，符合当地群众意愿。专名中出现“中华”“中国”“浙江”“台州”“温岭”等语词时，须出具相应等级和行业的认定文件材料。 
2.指位性原则。道路路名的准确指位性是便利社会使用的基础，道路路名的基本属性就包括指位性，也是道路路名命名要努力达到的目标。
3.系列化原则。道路路名专名采词应层次化、适度系列化，以加强道路路名的指位性，从而方便社会交往。系列化原则上在两城范围内（两城是指由中心城区 （含温峤工业城片区） 、泽国 、大溪组成的大三角品质新城，由经济开发区 、松门、石塘组成的滨海新城）及其他镇街道在同一镇街道范围内相近或相似的道路路名不超过3个，特殊情况不超过4个。
4.简洁化原则。道路路名专名的字数一般应限定在3个字以内，做到名称简洁、易认、易记、易读、朗朗上口，不宜采用数字专名。
5.排他性原则。道路路名的排他性要求在一个城市范围内尽量不能重名、同音，应尽可能避免多音字的使用，适当考虑本地方言，避免歧义歧音，以便于社会交往。
6.科学性原则。确定新道路路名时，应科学扬弃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某些特定采词和使用习惯，提出符合本区域实际的新的命名方法。
7.积极性原则。名专名采词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含义积极向上、健康阳光。
8.地域性原则。地域性要求采词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性角度出发，体现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彰显地域文化个性，形成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差异性”道路路名。
9.名从主人原则。不允许以外国道路路名，或者使人们产生疑似外国语的语词作专名；不允许以外文、汉语拼音字母（或其缩写）作专名；不允许在汉字专名中夹杂外文、汉语拼音字母（或其缩写）。 
第18条 [bookmark: _Toc170750672]专名的采词导向
1.以尊历史、循文脉为导向。专名命名以人为本，挖掘城市特色文化，遵循区域发展历史文脉，从交通位置、特色文化、民俗风情、美好愿景等方面考虑专名采词。
2.以重内涵、传精神为导向。专名命名以意取胜，写意优于写形，亦可形意结合，结合温岭城市精神，凝练创新创业的畅想，融入文雅的诗画意境，赋予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涵。
3.以合形式、树形象为导向。专名命名应符合时代潮流和形式，在浓缩城市历史的基础上，注入新活力，展望新气象新未来，塑造温岭市正能量形象，体现区域功能和地位。

第2节 [bookmark: _Toc32680][bookmark: _Toc170750673]道路交通设施专名规则
第19条 [bookmark: _Toc170750674]道路专名
1.对尚未命名的新建或改建的道路，根据道路布局和功能，以及环境、地域文化特色，从路网系列名称布局整体出发，赋予与其功能、级别、面貌相适应的名称。
2.规划中道路线型属于一条道路的，以使用一个名称为宜。道路长度超过10千米的，为便于查找和门牌号编制（一般不超过1万号），可根据主要道路或河流为界限加方位词划分，方位词应出现在专名和通名之间，如××东（南）路、××中路、××西（北）路；走向相平行的道路的分段，采取统一的相交道路为界；若因道路红线宽度有明显差别的，可以使用不同名称。
3.已有道路延伸，可同时延伸门牌号的，道路名应与原路名保持一致，若门牌号为起点或将超过1万号无法延伸的，可在原路名后加方位词予以区别，或可另取道路名；不宜用XX东大道、XX西大道，特殊情况的，可用XX大道（东段、西段）处理。
4.封闭环形或直角转弯的道路，不宜使用同一名称，可在通名前加方位词，如环城东路。
5.道路名尽量避免出现序号，如××一路（街）、××二路（街）。在经济开发区或专属功能区范围内可放宽使用，但其序号编排一般不超过“三”。
6.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不以纯数序词为专名；高架路专名须与相应的道路专名相协调。
第20条 [bookmark: _Toc170750675]交通设施专名
1.桥梁名称，宜以桥岸区块、道路、所跨越河流等名称组合命名或按区块以某一共同的采词系列命名，或以祈愿型词语或特殊意义（如具有纪念性）的词语采词，大型桥梁一般以跨河两岸的道路路名命名；同一条道路只跨越一条河流的桥梁，则以该路名命名；慎重使用排序方法命名，若必须排序时，不以河流名称排序，且原则上排序不宜超过“三”。
2.天桥可以主跨道路名和地面相交道路名组合来命名。
3.立交桥可以两条相交的道路名称命名。
4.地道可以所在地的道路名称来命名。
5.隧道可以所连接的主要道路名称或山体名称命名。
6.不得使用企事业单位名称以及具有广泛知名度的著名（驰名）商标名称。

第6章 [bookmark: _Toc170750676]路网名称规划
第1节 [bookmark: _Toc8459][bookmark: _Toc170750677]路网名称规划原则
第21条 [bookmark: _Toc170750678]路网名称规划原则
1.整体性原则：将跨区域的道路，即温岭市内各区域与本市周边道路，从全局视角进行拟名，以加强温岭市内“两城”与周边城镇，以及温岭市与相邻县市区各主干道之间的有机联系。
2.反映地域特点原则：从体现温岭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入手，进行规划路网名称的命名，以反映当地的特点，使道路路名与当地的地理特点相协调。同时，兼顾温岭市的功能定位，反映时代特色。
3.加强指位性原则：有选择地沿用当地原有的、有（保留）价值、并适宜作为道路名称的老道路路名，创新使用具有明显指位特征的道路路名，以加强道路名称的指位性。
4.与国土空间规划同步衔接的原则：骨架道路路名规划要与城市国土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等相衔接，期限原则上应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年限一致。
6.充分征求意见原则：骨架路路名规划要充分征求公众对道路路名的意见，并组织专家对骨架道路路名的合法性、合理性、恰当性进行评议。
7.尊重历史原则：尽可能尊重道路路名文化历史传承，对于已有道路路名，尽可能予以保留。
第2节 [bookmark: _Toc170750679]道路名称拟名规则
第22条 [bookmark: _Toc170750680]主次干路及支路系统的拟名
要以新产生的道路名称与相邻道路名称和区域路网布局相协调为基础。
一是要注意路网的系统性，主干道总体路网命名体现温岭特征，体现高端大气、欣欣向荣城市形象，彰显温岭市的“曙光之城”特质。
二是根据道路布局和功能，以及环境、地域文化特色，从路网系列名称布局整体出发，完善和发挥城市道路的网络效应，功能以集散为主，发挥服务地块的作用，赋予与其功能、级别、面貌相适应的名称。学校周边采词以科教为主，如文济路、崇文路、尚学路、慈幼路等；专业市场及产业采词以产业发展内容为主，如松鲞路、商辅一街、云曜路、红提路等。 
三是结合历史道路路名、消失的道路路名，活化使用，铭记历史。如吴山路、神童门路、金闸路等，都为原村庄所在地，留住历史记忆，传承道路路名文化。当地已有习惯采用的道路路名，或原有道路延伸段，尽量沿用原道路路名，如南嵩路、松航南路等。四是挖掘温岭围垦文化、河道文化，彰显温黄平原、滨海小镇特质。如廿四弓路、二湾河路、金海路、雨伞浦路、星海路等。

第7章 [bookmark: _Toc11173][bookmark: _Toc170750681]道路路名文化保护与优化规划
第1节 [bookmark: _Toc6456][bookmark: _Toc170750682]道路路名文化保护要求与方法
第23条 [bookmark: _Toc170750683]保护范围
按国家关于道路路名文化保护的要求，确定道路路名的保护范围，符合保护条件的道路路名，尽可能都要保护。
第24条 [bookmark: _Toc170750684]保护内容
道路路名的书写形式和本地方言读音、普通话读音；道路路名指位的地域或实体的专有性和稳定性。
第25条 [bookmark: _Toc170750685]保护要求
1.保护与发展相结合，以保护促发展。当从温岭市道路路名的历史和实际出发，加强道路路名文化公益宣传，组织研究、传承道路路名文化。
2.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形成完善的、切实可行的道路路名文化保护体系。
3.对本区域内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道路路名进行普查，做好收集、记录、统计等工作。需要复苏的予以激活；能保留就不改；可移植的科学移植；宜派生的合理派生。
4.建立道路路名文化遗产的地理标识体系，落实道路路名文化遗产地理标识的系统工程。
5.在对温岭市内老道路路名深入研究、考证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提出有充分史料依据的道路路名文化保护名单，斟酌选用或重启老道路路名，加强对历史道路路名保护的针对性。
第26条 [bookmark: _Toc170750686]保护价值
道路路名维系着历史的记忆，有着时代的烙印，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道路路名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老道路路名的沿用能够给人以历史的厚重感、文化的深邃感与记忆的生动感；新道路路名的创造能够给人以时代的潮流感、发展的活力感和未来的希望感。道路路名保护，是对道路路名文化遗产的继承，对道路路名文化的弘扬，更是对当地道路路名故事的延续。将老道路路名“移花接木”或是新道路路名遵循历史文脉都是保护道路路名的方式。
第27条 [bookmark: _Toc170750687]保护方法
加强对古老道路路名的保护，拒绝外来语道路路名和毫无实际含义的、冷僻怪异的名称，维护道路路名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有效提高新产生道路路名的质量，大力弘扬民族和地域文化，构建大众化、高品位的道路路名网络。对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古道路路名、老道路路名的保护，着重采取以下措施：
1.稳定不变法：即对某些古道路路名严格保持稳定，长期沿用，不轻易更改。
2.移植保护法：在城镇建设发展中，确需改造原名称所指称的实体时，宜将其名称就地移植，作为其他新的地理实体的名称。
3.派生发展法：以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老道路路名、古道路路名为主道路路名，在原实体周围派生其他道路路名。
4.普遍设置道路路名标识法：在具有悠久历史的风景点、名胜古迹、纪念地、古桥、古河渠及古遗迹、遗址、现存的古老街巷或在建设中已经消失的古城门、古道路路名，凡能确认其地理位置的，都应设立彰显其历史、文化的标志牌，以弘扬本市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第2节 [bookmark: _Toc18505][bookmark: _Toc170750688]道路路名调整的对象和原则
第28条 [bookmark: _Toc170750689]道路路名调整对象
名称含义不适宜（保留）者；社会交往使用不便的名称；社会公众希望调整的名称；重名、同音或音似的道路路名；因行政区划调整或道路变化需变更的道路路名；其他不符合道路路名管理法规的道路路名等。
第29条 [bookmark: _Toc170750690]道路路名调整的原则
1.稳定原则：在维护道路路名总体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局部和个别调整，可调可不调的一般不调。充分尊重当地单位、群众意愿，必要时通过公示或听证等方式决定是否调整。
2.分期实施原则：对决定列入调整范围内的道路路名，根据城市改造建设的进程，分期实施调整。对社会普遍反映，且沿路单位、市民达成调整共识的，可先行调整。
3.优选原则：确定新的统一名称，应在已有名称中优选或组合，新的名称应尽量与所在区域道路路名的共性特点保持协调，应综合考虑名称使用长短、名称知名度的高低、名称文化积淀的深厚、名称所指路段跨度的大小、与周边道路路名的协调程度以及沿路单位、居民住宅的密集程度等，条件相近时，城区道路路名优先（保留）。

第8章 [bookmark: _Toc6249][bookmark: _Toc170750691]道路路名标志体系规划
第1节 [bookmark: _Toc12125][bookmark: _Toc170750692][bookmark: _Toc511]数序道路路名系统
第30条 [bookmark: _Toc170750693]数序道路路名的种类
数序道路路名的种类包括：以主道路路名按数序派生的次级道路或支路（巷、弄）名称；以街路（或巷）为系统编码单元编制的门牌号码；以住宅区为单位编排的楼（幢）、单元、户室号码等。
第31条 [bookmark: _Toc170750694]门牌号码编排原则
1.以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发展为基础，科学选择门牌编号的起始端。
按通用规律选择。在一般情况下，街巷门牌号码的编排起始按从东向西、自南而北的规律选择。这适用于街路基本定型，或者其未来的延伸发展方向符合上述规律的情况。
按道路建设发展延伸方向选择。集聚区各组团都处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路网的规划、建设、发展尚处于动态，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故不论道路未来向何方延伸，都应从城市规划和建设实际出发，以道路基本稳定的一端作为门牌编号的起始端。
2.根据温岭市实际，确定合理、可行的编排方法。沿街商住门户密集，宜采取等距赋号法，即4至10米编制或预留1个门牌号码；沿街商住门户零散，宜采取按实际门户编排的方法。
3.以同一条街（或巷）为门牌的系统编码单元，由一端向另一端顺序推进。
4.对双侧街区，路两侧应单、双分列，号码按左单右双顺序编排，不得重号；对单边街，号码在有街区的一侧按顺序编排。
5.门牌号码应以最简捷纯自然数编排，一般不应在号码中夹杂横杠等符号及其他文字（如支、副、甲、乙等字和后缀的数字）。编排门牌应尽可能不使用支号。

第2节 [bookmark: _Toc170750695]道路路名标志内容
第32条 [bookmark: _Toc170750696]道路路名指示牌
道路路名指示标志，应有标准名称及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
名称书写必须使用规范汉字，使用规范的字体。
名称（包括专名和通名）的罗马字母拼写，按《中国道路路名汉语拼音方案》执行，不得以英文等其他外文方式拼写。
第33条 [bookmark: _Toc170750697]数序道路路名标牌
数序标牌包括街路巷门牌和住宅区内的楼（幢）、单元、户室牌两类。
街巷门牌必须有街（路）或巷的名称及规范的统一排序号码。住宅区内的楼（幢）、单元号牌必须有住宅区名称及统一的排序编号。户室牌只需数序号码。
道路路名的书写应使用规范汉字，使用规定的字体。
排序数码应以道路路名主管部门编制的为准；数码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并使用规定的字体。
第34条 [bookmark: _Toc170750698]道路路名标志密度
街（巷）牌：除在街（巷）两端必须设置外，凡与其他道路交叉处的路口均应设置，相邻交叉口间距较长的还应增加指示牌，逐步达到沿路两侧每200—300米设一指示牌。
门牌：应一门一号，不重不漏。同时，根据道路实际情况，适时对门牌资源不足、编制较为混乱或经过改造的道路等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提高规范化水平，消除存在的弊端，方便社会使用。
住宅区及其内部标志：完善住宅区楼（幢）、单元和户室牌的设置，大的住宅区在主要出入口处设置住宅分布平面图。
封闭式住宅区以主入口为起始端，按道路门牌号码编制方法，依次编排楼（幢）号。开放式住宅区或农居点，一般情况下按自东向西、由南而北顺序编排楼（幢）号。
第9章 [bookmark: _Toc31790][bookmark: _Toc170750699]道路路名规划实施与管理
第35条 [bookmark: _Toc170750700] 道路路名规划实施与管理
道路路名规划的研究设计，目的在于落到实处，道路路名规划的具体实施，需要有效的保障措施和科学的管理方式。
1.贯彻落实道路路名法律法规，加强道路路名组织机构建设
依据《温岭市地名管理实施办法》，完善地方标准，积极贯彻，统一认识，以保证地方标准顺利实施，促进城镇健康、有序发展。
加强道路路名组织机构建设，提高管理能力和权威性。健全和完善道路路名管理体制与机制，适时将地名管理机构列入行政序列并充实人员力量，由有关部门指定相关机构和人员负责道路路名工作，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管理网络，以进一步提高道路路名管理的能力和权威性。
本规划实施过程中，如有确实需要修改的内容，应按《温岭市地名管理实施办法》执行。
2.科学规范道路路名命名体系，加强道路路名规划的执行力
本规划经批准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应进行广泛宣传，统一认识，以保证本规划的顺利实施，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发展，保证社会交往正常、有序。
严格道路（桥梁、隧道）的命名、更名和调整。温岭内所有道路、桥梁、隧道名称的产生、更改，都应符合本规划及其他相关专项规划的要求，明确和执行各类道路（桥梁、隧道）名称的申报、审批程序，做到行政审批规范化。
完善道路路名标志设置。本市范围内的各类道路路名，均应设置相应的道路路名标志。道路路名标志的规格和形式，凡国家与省、设区市已统一规定的，按统一规定制作，国家与省、设区市没有统一规定的，按温岭市地名主管部门的统一要求执行。
3.注重道路路名人才培养，推进道路路名专家库的组建
对道路路名相关工作人员定期培训，规范道路路名管理，传承文化精神，以保证道路路名规划的顺利实施。通过道路路名智慧网络等技术支持，组建道路路名专家库，研究道路路名文化，开展道路路名文化评审项目。

第10章 [bookmark: _Toc16367][bookmark: _Toc170750701]附则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和图件组成。
[bookmark: _Toc170750702][bookmark: _Toc3901]本规划经温岭市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批准通过后生效；
本规划的解释权归温岭市民政局。

附件 1：《温岭市镇域道路（桥梁、隧道）地名规划情况统计表（征求意见稿）》
附件 2：《温岭市骨架道路拟命名情况表（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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